附件1:
	湖南华菱汽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申报表

	

	
	编号：BJGHRC202210-1

	债权人信息
	债权人名称
	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身份证号/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110114801184540U

	
	特别授权
委托代理人姓名
	赵伟
	身份证号码
	37092319821004281X

	
	银行账户信息
	户名
	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
	
	开户银行
	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

	
	
	账号
	01090357910120109090448

	
	送达地址确认
	收件地址
	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

	
	
	收件人
	赵伟

	
	
	电话
	18601235519

	债权情况
	申报债权金额
	本金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8,411.84元
	利息或违约金
	39,352.81元

	
	
	诉讼费用
	/
	
	计算方式：按照合同约定，付款时间为开具发票满三个月。因此，自2019年11月1日起算，利率4.81，截至2022年7月25日，共计987天，利息共计39352.81元。

	
	
	其他
	/
	
	

	
	
	总金额
	337,764.65 元
	
	

	
	最后一次主张债权时间
	2021年7月10日

	
	有无财产担保
	□有（担保物）无
	担保金额
	/

	
	是否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
	□是    □否
	应付款日
	/

	
	是否为连带债权/债务
	□是：□否

	
	有无法院裁判或仲裁裁决
	□有    □无
	有无进
入执行
	□有   □无

	债权申报事实与理由
	我公司与债务人存在长期生产供应合作关系，为其配套供货汽车后视镜产品。自2014年11月以来，我公司依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，但2019年7月以后，债务人未按期支付货款。按照合同约定，付款时间为我公司开具发票满三个月。综上，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2年7月25日止，债务人拖欠货款为：298411.84元，逾期利息为39352.81元，共计337,764.65 元.

	申报情况说明
	填写时请注意:①主张利息的应提供计算方式(利息计算至2022年7月26日)；②主张享有优先受偿权的，应详细说明优先权类型、金额及对应的特定财产;③应详细说明开票情况。

	承诺与声明
	1.本人/本单位对以上申报材料、申报金额的真实性承担责任，并已如实提供有效准确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。本人/本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所有债权申报文件与原件一致，不存在编造、伪造等情形，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2.管理人可以邮件、电子邮件或短信等方式对本人/本单位进行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认人签字：

	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提交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管理人工作人员签字：




附件2：
	湖南华菱汽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申报材料清单

	申报人名称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文件名称
	页数
	原件/复印件

	1
	湖南华菱价格协议
	1
	扫描件

	2
	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往来账对账函
	1
	扫描件

	3
	截止到2022年9月30日往来账对账函
	1
	电子版

	4
	湖南华菱对账调节表
	1
	电子版

	5
	湖南华菱采购合同
	1
	扫描件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申报人声明和保证：本人/本单位保证提交的上述文件均真实、有效。上述文件与原件一致，不存在变造、伪造等情形，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
	申报人或者委托代理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

	提交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
赵月强在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担任 执行董事（职务），系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
    单位（公章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2022  年  10  月  12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授权委托书
委托人: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住所地: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
联系电话:010-8977482
代理人1:赵伟            工作单位: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通讯地址: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     联系电话: 18601235519
代理人2: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: 
通讯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
现委托上列代理人代表本人/本单位参加湖南华菱汽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。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(参加整个破产清算程序),包括但不限于：
1、申报债权，就申报事项回答管理人的询问，对债权审核结果提出异议或确认；
2.出具承诺和说明，签收管理人或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；
3.出席债权人会议并就会议事项行使表决权；
4.破产法赋予债权人的其他相关权利。
代理期限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至法院裁定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止。
特此授权。

委托人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2年 10月12 日


